
仓储保管合同 

合同编号：                 

甲方（存货方）：               

法定代表人：                  

住所：                        

联系电话：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乙方（保管方）：               

法定代表人：                  

住所：                        

联系电话：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存货方和保管方根据委托储存

计划和仓储容量，经双方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 

第一条 储存货物的品名、品种、规格、数量、质量 

1．货物品名：                                        。 

2．品种规格：                                        。 

3．数量：                                            。 

4．质量：                                            。 

第二条 货物包装 

1．存货方负责货物的包装，包装标准按国家或专业标准规定执行。没有以

上标准的，在保证运输和储存安全的前提下，由合同当事人议定。 

2．包装不符合国家或合同规定，造成货物损坏、变质的，由存货方负责。 

  第三条 保管方法 

                                            。 

第四条 保管期限 



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 

第五条 验收项目和验收方法 

1．存货方应当向保管方提供必要的货物验收资料，如未提供必要的货物验

收资料或提供的资料不齐全、不及时，所造成的验收差错及贻误索赔期或者发生

货物品种、数量、质量不符合合同规定时，保管方不承担赔偿责任。 

2．保管方应按照合同规定的包装外观、货物品种、数量和质量，对入库货

物进行验收，如果发现入库货物与合同规定不符，应及时通知存货方。保管方未

按规定的项目、方法和期限验收，或验收不准确而造成的实际经济损失，由保管

方负责。 

3．验收期限为    天（国内货物不超过    天，国外到货不超过    天）

超过验收期限所造成的损失由保管方负责。货物验收期限，是指货物和验收资料

全部送达保管方之日起，至验收报告送出之日止。日期均以运输或邮电部门的戳

记或直接送达的签收日期为准。 

第六条 入库和出库的手续 

按照有关入库、出库的规定办理（如无规定，按双方协议办理）。入库和出

库时，双方代表或经办人都应在场，检验后的记录要由双方代表或经办人签字。

该记录视为合同的有效组成部分，当事人双方各保存一份。 

第七条 损耗标准和损耗处理 

按照有关损耗标准和损耗处理的规定办理（如无规定，按双方协议办理） 

第八条 保管费用 

1.保管费用总额：            元（大写：            ）。 

2.费用支付方式：                                      。 

3.费用支付时间：                                      。 

第九条 违约责任 

一、保管方的责任 

1．由于保管方的责任，造成退仓或不能入库时，应按合同规定赔偿存货方

运费和支付违约金。 

2．对危险物品和易腐货物，不按规程操作或妥善保管，造成毁损的，负责

赔偿损失。 



3．货物在储存期间，由于保管不善而发生货物灭失、短少、变质、污染、

损坏的，负责赔偿损失。如属包装不符合合同规定或超过有效储存期而造成货物

损坏、变质的，不负赔偿责任。 

4．由保管方负责发运的货物，不能按期发货，赔偿存货方逾期交货的损失；

错发到货地点，除按合同规定无偿运到规定的到货地点外，并赔偿存货方因此而

造成的实际损失。 

二、存货方的责任 

1．易燃、易爆、有毒等危险物品和易腐物品，必须在合同中注明，并提供

必要的资料，否则造成货物毁损或人身伤亡，由存货方承担赔偿责任直至由司法

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2．存货方不能按期存货，应偿付保管方的损失。 

3．超议定储存量储存或逾期不提时，除交纳保管费外，还应偿付违约金。 

三、违约金和赔偿方法 

1．违反货物入库计划的执行和货物出库的规定时，当事人必须向对方交付

违约金。违约金的数额，为违约所涉及的那一部分货物的    个月保管费（或租

金）或    倍的劳务费。 

2．因违约使对方遭受经济损失时，如违约金不足抵偿实际损失，还应以赔

偿金的形式补偿其差额部分。 

3．前述违约行为，给对方造成损失的，一律赔偿实际损失。 

4．赔偿货物的损失，一律按照进货价或国家批准调整后的价格计算；有残

值的，应扣除其残值部分或残件归赔偿方，不负责赔偿实物。 

第十条 不可抗力 

由于不能预见并且对其发生和后果不能防止或避免的不可抗力事故，致使直

接影响合同的履行或者不能按约定的条件履行时，遇有不可抗力事故的一方，应

立即将事故情况电报通知对方，并应在    天内，提供事故详情及合同不能履

行、或者部分不能履行、或者需要延期履行理由的有效证明文件。 

第十一条 争议解决方式 

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也可由当地部门

调解；协商或调解不成的，按下列第        种方式解决：  



1．提交                仲裁委员会仲裁； 

2．依法向              人民法院起诉。 

第十二条 本合同自双方当事人签字盖章之后生效，协议一式         份，

甲、乙双方各执         份。 

第十三条 其他约定                                             。 

甲方（签章）：                 乙方（签章）：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                   

（签章） （签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签于：                      签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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